
战国齐国法律史料的重要发现

— 读银雀山汉简《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一峨

刘 海 年

银雀山汉简 《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 ( 以下简称 哎十三篇 》 )①
,

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

1 9 7 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发现的战国齐国的重要法律史料
.

它的发现
,

对于我们

了解齐国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

对于了解关东诸国
、

乃至整个战国的法律制度也具有重

要意义
.

这批珍贵史料的某些 内容
,

在释文发表之前
,

参加银雀山竹简整理小组的裘锡圭
、

吴九龙同志曾在著述中有所引征和介绍②
,

但只是在 1 9 8 5年 4月 《 文物 》 月刊将释文全部发

表后
,

才得喜见全貌
.

在整理小组对这批简书缀联
、

注释和裘
、

吴二 同志著述的基础上
,

木

文试图再对其作些探索
.

《 十三篇 》 简文的断代

据山东省博物馆
、

临沂文物组在 《 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 ` 孙子兵法 》 和 < 孙腆兵法 》 等 , 卜

竹简的简报 》 中介绍⑧
,

银雀山汉简发现于临沂城南银雀山一号
、

二号汉墓
.

从墓葬和棺榔

的形式看
,

从随葬的钱币和铜
、

陶
、

漆木器皿的造形看
,

从出土的竹简和历谱看
,

这两座均

为汉代前期墓葬
.

一号墓随葬有
“

三株钱
, , 《 汉书

·

武帝纪 》 : 建 元 元 年 ( 公元前 140

年 ) 始铸
“

三侏钱
” .

由此可以断定
,

该墓下葬的年代
,

上限不会早于建元元年
.

二号墓有

《 元光元年历谱 》 . 由此也可断定
,

该墓下葬的年代
,

上限不会早于元光 元 年 (公元前 1 34

年 )
。

这两座墓很可能都是汉武帝时期的墓葬
.

1 9 6 6~ 19 6 7年
,

笔者在参加云梦秦简整理工作时
,

有幸查看过银雀山汉简的部分图版
。

从版图看
,

这批竹简为墨书汉隶
,

字迹有的工整
,

有的潦草
;
字形晚于云梦秦简

,

早于马王

堆帛书
.

吴九龙同志认为
: `

其抄写年代应在西汉文
、

景至武帝时期
. ” ④这个论断是有道

理的
。

简文抄写于汉代前期
,

但其成书的年代却要早得多
.

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认为
,

简文主

要部分
,

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⑥
。

关于 《 孙子兵法 》 和 《 孙殡兵法 》 其书及其作者史籍早有

记载
, ,
战国时业已流传

. 《 孙殡兵法 》 后来虽然散佚
, 《 孙子兵法 》 却流传至 今

.

长 期 以

① 释文见 《 文仿 , 1. 8 5年第` 期
,

又见 《 银雀山汉名竹简 》 , 文物出版社 1 9 8 5年版
。

② 见裘拐圭
: 《 街夫初探 》 , 权 《 云梦秦简研究 ,

,

中华书局 1 9 81 年版
. ` 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 》 , 收 《 中国

史论集 》 ,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 8 1年版
, 吴九龙
: 《 银雀 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 ,

, 《 史学集刊 》 , 1 0 8 4年第4期
。

⑧ 见 《 文物 , 1 9 7 4年第 2期
。

④ 吴九龙
: , 银雀 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 ,

, ` 史学集刊 》 1 9 8 4年第 4 期
.

⑥ 《 银雀山汉墓竹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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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学术界关于这两部兵书究竞是一部还是两部
,

作者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
,

甚至是否真有

孙武其人都产生了怀疑
.

两部兵书的同时发现
,

证实了司马迁说的
: “

孙子武者
,

齐人也
。

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
. , “

孙武既死
,

后百余岁有孙殡
.

… … 世传其兵法
. ’ ① 从而解决了

学术界的这桩疑案
.

银雀山简之 《 孙子兵法 》 与传世本之 《 孙子兵法 》 内容基本相合
,

证实

其成书于故国
。

银雀山简之 《 尉缭子 》 、 《 晏子 》 、 《 六韬 》 不似 《 孙子兵法 》 和 《 孙殡兵
尸

知~ 法 》 完整
,

残缺较多
,

内容有些与今本文字
、

篇章相合
,

有些则不同
.

其中 《 六韬 》 与今本文字

出入较大
.

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指出
: “

以前很多人认为今本 《 尉缭子 》 和 《 六韬 》 跟 《 汉

书
·

艺文志 》 著录的 《 尉缭子 》 和 《 太公 》 无关
,

都不是先秦古籍
,

今本 《 晏子 》 也有人怀

疑不是先秦的书
.

银雀山竹书的发现
,

证明这些看法是不对的
.

… …在古代
,

一种著作从开始

出现到广泛流传
,

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

这两部书既然在西汉前期已经流传开来
,

其写成年代

大概不会晚于战国
.

今本 《 晏子 》 文字与简本基本相同
,

其为战国古籍
,

尤无可疑
. 即 ② 这

一分析无可辩驳地说明
,

简中之 《 六韬 》 、 《 尉缭子 》 和 《 晏子 》 也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

《 十三篇 》 成文和流传不见典籍记载
,

但从内容看
,

正如整理小组所推断的
: “

十三篇

大概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二 ⑧

首先
, 《 十三篇 》 的部分内容与传世古籍中的某些篇章相近或相合

. 《 兵令 》 与传世本
《 尉缭子

·

兵令 》 篇的文字有些 出入
,

但内容基本相合
。 《 守法 》 、 《 守令 》 与

”

墨子 》 论

守城之法的 《 备城门 》 、 《 号令万等篇的某些段落相似
.

《 王兵 》 篇的文字散见于 《 管子 》

的 《 参患 》 、 《 七法 》 和 《 地图 》 等篇
。

整理小组认为
,

简本上述篇章反映了较古的本子的

面貌
,

或者是其成书年代早于今本的有关篇章
, “

竹 书 《 兵 令 》 、 《 守 令 》 、 《 守 法 》 、

劝卜 《 王兵 》 等篇的成书年代
,

不会迟于战国晚期
, ④
.

其次
, 《 十三篇 》 某些部分记载的内容反映了战国的制度和形势

.

如 《 守法 》 : “ 战国

应敌
, 二 ,.’ 二

口固守
.

战国者
,

外修城郭
,

内修甲戟矢弩
,

万乘之国
,

郭 方 七 里… …
, 《 要

言 》 : . 大国外示诸候以道德
,

内示民明 (萌 ) 以仁爱
” . “

战国
”

一词是当时对经常征战

的大国的称呼
; “

万乘之 国
,

郭方七里
” ,

也是战国关东一些国家通行的制度
.

又如
, 《 田

法 》 的规定表-n)j
,

当时在中国土地制度发展史上
,

仍然处于
“

换土易居
”

阶段
.

中国古代土

地制度从
“

井田制
” ,

到
“

爱田制
”

(即
“

换土易居
”

)
,

再到
“

爱自在其田
” ,

经历了相

当长的历史过程
.

所谓
“

爱自在其田
’ ,

即在国家授予自己的土地上实行休耕轮作
,

不再与

其他户换土易居
,

是从商鞍变法开始的
. 《 田法 》 规定

“

换土易居
” ,

说明这一法律制定或通

① 心史记
.

孙予列传 》 。

⑦⑧ 心
银霍 山汉篆竹简

·

桐辑说明
,
.

文物出版社 19 8 5年版
.



篇
,
由
,

其篇名皆称
`

法
” 。

后来
, `

商鞍相秦
,

改法为律
, ② 由此开始
,

秦汉 以后历代均称

律
. 《 十三篇 》 称
.

法
.

不称
`

律
” ,

说明这些法制定和通行于秦统一六国之前
,

而不是在

秦统一之后或西汉初年
.

最后
,

从 《 十三篇 》 某些部分使用的历朔看
. 《 王法 》 : ` 岁十月

,

卒岁之具食
,

无余

食人七石九斗者
,

亲死不得含
. ”

这是关于丧葬的规定
.

其中谈到
“

岁十月
” ,

表明是以十

月为岁终之月
,

十一月为正月
. 《 史记

·

历书 》 : ` 夏正以正月
,

殷正 以十二月
,

周正 以十一

月
, .

简中之 《 王法 》 以十一月为岁首
,

与周历相合
.

按秦始皇统一后
, “

而亦颇推五胜
,

而 自以为获水德之瑞
,

更名河 曰
`

德水
, ,

而正以十月
” ③
.

汉初袭秦正
,

至武帝太初元年

(公元前 1 04 年 ) 又改用夏正
,

以正月为岁首
.

这一事实
,

排除了 《 王法 》 成书于秦汉的可

能
。

以上确凿无疑地证明了 《 十三篇 》 成书于战国
,

又怎么能证明其产生于齐国呢? 对此
,

裘锡圭同志指出
: “

临沂古为齐地
,

银雀山墓所出竹书中
,

齐人所作或与齐国有关的作品比

较多
,

如昊孙子 (孙武为齐人 )
、

齐孙子
、

太公
、

晏子等
.

… … 《 田法 》 有一段文字讲计算

土地面积时各种山林数泽之地所应取的折算比例
,

如
`

山有木
,

无大材
,

然而斤斧得入焉
,

九

而当一
,

等等
,

与 《 管子
·

乘马 》 讲
`

地均
,

的一段非常接近
.

三篇法所反映的音夫制度
,

也与上引 《 管子
·

君臣上 》 的那一段相合
.

所以我们初步推测这三篇法 (指 《 田法 》 , 《 库

法 》 、 《 市法 》 , 笔者注 ) 也是齐国的作品
. , ④吴九龙同志指出

: `

周平王东迁以后
,

周

天子地位衰落了
,

历法已不统一
,

列国各 自有历法颁行于世
.

秦
、

晋用夏正
,

宋
1、

卫 用 殷

正
,

鲁用周正
.

因此
, 《 守法守令十三篇 》 不可能产生在秦

、

晋
、

宋
、

卫诸国
,

因为所用历

法不合
.

鲁国虽然也用周正
,

可是 《 守法守令十三篇 》 内容多言齐国之事
。

… …从历法与简

文内容分析
, 《 守法守令十三篇 》 无疑产生于齐国

. ” ⑤他们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
.

一式

一奋

二
、

《 十三篇 》 的内容和性质

《 十三篇 》 原简在墓中早已散乱残断
,

只是凭借发现于同墓的木腆所记
“

守法
、

要言
、

库法
、

王兵
、

市法
、

守令
、

李法
、

王法
、

委法
、

田法
、

兵令
、

上篇
、

下篇凡十三
,

的字样
,

整理小组才能以从散简中
,

理出相应的简文
,

并进一步推断木犊
.

原当是系在卷起的简册上

面的
,

以便于索检
,

犹如现代书的目录
, ⑥

。 《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 这一篇名是整理小组在此

组竹简内容和木腆篇题的基础上拟定的
.

在 《 十兰篇 》 中
, 《 上篇 》 和 《 下篇 》 不明所指

; 《 守法 》 、 《 守令 》 不易区分
,

暂名

为一篇
.

这样
,

现在发表的释文有十个部分
,

而只有 《 守法 》 、 《 要言 》 、 《 库法 》 、

《 王

兵 》 、 《 市法 》 、 《 李法 》 、 《 王法 》 、 《 田法 》 、 《 兵令 》 等九篇有相应的简文
.

整理小

组
“

疑 《 委积 》 即 《 委法 》 之别名
, ⑦
, .

这一篇目前只有标题简而缺相应的简文
. 即 ⑧ 从

释文看
, 《 十三篇 》 原非一个整体

,

而是抄写人出于某种需要摘抄的法令
、

文书或论著
.

我

①② 《 房律魂议
.

名例 ,
。

⑧ 《 史记
·

历书 》 。

④ 《 奋夫初探 ,
,

暇 《 云梦秦简研究 》 1 0 81 年中华书局版
.

⑤⑥ 《 银住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 》 , 《 史学集刊 》 1 9 8 4年第4 期
.

O 《 银雀山汉鑫竹简
·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

委积 , 注
。

⑧ 《 银雀山汉墓竹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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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看到的很可能是后人的再抄件
。

按其性质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部分
.

(一 )法
、

令

这一部分包括
:《 守法 》

(《 守令
》 )

、 《 库法 》
、

《 市法 》 、 《 李法 》
、

《 田法 》 和

《 委法 》 等
.

这应是当时齐国通行的法
、

令
。

《 守法 》
(

《 守令 》
)是关于城池修筑规格

、

守城策略
、

防卫设施
、

人员配置和作战纪

为 ~律的规定
.

《 库法 》 是关于库藏兵器
、

农具等物资的法律
。

库当时是重要的机构
,

不仅负责物资保

管
,

而且还监管制造
.

所以 《 库法 》 的内容包括制造
、

储藏
、

保管和出入器具以及官吏的职

贵等
。

《 市法 》 是关于市的设置
、

肄列划位和商业税收等市场管理的法律
。

简中之 《 李法 》 残缺较多
,

仅记载一些有关惩罚官吏的内容
.

史籍中有关 于 《 黄 帝 李

法 》 的记载
: 《 汉书

·

胡建传 》 : “ 《 黄帝李法 》 日
: `

壁垒已定
,

穿窃不慈 (由 ) 路
,

是

谓奸人
,

奸人者杀
. ’ ”

注
: “

苏林曰
:

狱官名也
。 《 天文志 》 : 左角李

,

右角将
.

孟康

日
:

兵书之法也
.

师古日
:
李者
,

法官之号也
,

总主征伐刑戳之事也
.

故称其书日李法
,

苏

说近之
。 ”

从记载看
,

名家对 《 李法 》 的解释并不一致
。

简虽然残缺
,

但关于 《 李法 》 毕竞

提供了比史籍记载更多的具体材料
.

《 田法 》 是关于田地授予
,

年成计算
,

赋税征收以及对完不成规定赋税 者 实 行 惩治的

法律
.

秦有 《 田律 》 . 齐之 《 田法 》 与秦之 《 田律 》 大体相同
.

齐之 《 田 法 》 和 秦 之 《 田

律 》 都是迄今所能看到的关于我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早期的法律规定
.

喇卜 所以认定上述各篇是摘抄的当时齐国的法律
,

是基于以下理由
:

第一
、

简文己标明法的

名称
,
第二
,

其条文既有规范性
、

又有惩治违犯规范的行为的刑罚手段
;
第三

、

许多条文及

内容与湖北云梦发现的
、

大部分制定于战国时秦国的法律类似
。

(二 ) 文书或论著

这一部分包括 《 要言 》 、 《 王兵 》 、 《 王法 》 和 《 兵令 》 等篇
。

《 要言 》 , 整理小组在篇题之注文中指出
: “

内容为格言之汇集
” ①
.

从简文看
, 《 要

言 》 篇涉及的内容是广泛的
,

如
: “

身不治
,

不能自葆 (保 )
.

家不治
,

不能相最 (聚 )

官不治
,

不能相使
。

国不治
,

非其主之有也
。 ” “

大国事明法制
,

中国以守战为功
;
小国以

事养为安
.

大国外示诸侯以道 惠 (德 )
,

内示民明 (萌 ) 以仁爱
。 ” `

肥六畜者益其食
,

肥

人民者少其使
,

肥国家者伤其 态 (德 )
. ”

统治者要
“

爱民如 赤 子
,

效 法 如 师
,

亲 贤 如

父
. ’ ② 从纵的看
,

既谈到了治身
,

又谈到了治家
,

还谈到了治官和治国
:
从横的看
,

既谈

到了法制
,

又谈到了军事
,

还谈到了道德
,

也谈到了对内和对外关系
。

从整个内容看
,

所谓
“

要言
, ,

即治国之要言
.

这篇 《 要言 》 杂采儒法等名家思想
。

它再次说明
,

战国各国的统

治者是政治实践家
,

他们治国的方略是根据各自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的
.

当时思想家的理论

主张
,

当然会对他们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

他们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倾向
。

但在战国法律思想
一

荞 的研究中
,

像一个时期曾出现的那种以儒法划线
,

认为一些统治者非儒即法
,

甚至说他们会

遵循某一家的固定教条办事
,

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

《 王兵 》 , 是一篇结构严谨
,

文字简练
,

语言铿锵
,

说理充分的军事论著
.

文章首先谈

① 《 银傲山竹简
.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 注
。

② 以上引文见 《 银祖山汉鑫竹简
,

守法守令等十三旋
.

买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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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军队的作用
:`

主所以卑尊贵贱
,

国所以存亡安危者
,

莫凿于兵
。

故 〔口〕诛暴乱
,

伐

不道
,

必以兵
,

口口奸邪
,

闭塞施奇
,

必以刑
. ,

军人耍选天下英材
,

治军要严格
: “

取天

下精材
,

论百工利器
,

收天下豪杰
,

有天下俊雄
, , “

出号令
,

明法制
, , “

必罚有罪
,

而

赏有功
, ,

作到
.

动如雷神
,

起如飞鸟
,

往如风雨
, ,

令行禁止
。

征战之前
,

应市时度势
,

知

己知彼
,

先定计
,

后起兵
。

此外
,

还应作好后勤物资准备
,

熟悉地形路线
.

如此
, “

乃可行

军围邑
, .

文章最后总括说
: “

王兵者
,

必三具
: 主明
,

相文
,

将武
. ’ ①这篇佚文分别与

《 管子 》 一书的 《 参患 》
、 《 七法 》 、 《 兵法 》

、 《 地图 》 等篇部分文字相合
.

对此
,

整理

小组在 《 十三篇 》 的释文后边附有 《 < 王兵 》 篇与 < 管子 》 相关各篇对照表 》 作 了 详 细 说

明
。

并在 《 后记 》 中指出
: “

参患等篇大概是根据 《 王兵 》 或与 《 王兵 》 同类的作 品改编而

成的
. 《 王兵 》 篇的成书年代应该比 《 管子 》 相关各篇为早

. ,

由此
,

我推测
, 《 王兵 》 篇也

可能是一篇齐国官方谈论治军和战争原则一类的文书
。

如系私人著述
,

作者也应有相当高的

职位
,

文中所论对治军征战当有一定的规范作用
.

《 王法 》 , 不是一篇法律
, “

所论乃王者之道
, ②
.

从内容看
,

应是齐国某大臣谏齐王

的治国方略
。

此论认为
,

要想使国家富强
,

首先要发展农业生产保 证 农业 生产 有 足 够 的

劳动力
: “

使三人一岁俱出来褥之端
,

是有三岁余食
.

二岁俱出末 〔褥之 〕 端
,

是有六岁余

食也
.

三岁俱出末褥之端
,

是有十岁余食也
。 ,

在经营上既要重视农业
,

也要重视山林鱼牧
:

一县半狠 (垦 ) 者
,

足以养民
.

其半为山林溪浴 (谷 )
,

蒲苇鱼鳖所出
,

薪蒸口口
·

… …

已有的简文表明
,

农业经营上规定全面发展
,

很有点科学思想
。

在消费上 提 倡 节 简
, 《 王

法 》 提出
,

从每年十月 (岁末 ) 计算
,

第二年每家的粮食人均达不到七石九斗者
, “

亲死不

得含
,

(即 口中含一种珠
、

玉
、

贝等物 )
: `

无余布人珊尺
,

余帛人 十 尺 者
,

亲死不得帝

(樵 )
口 ;

每家无一把手以上粗的树木百株者
, “

亲死不得为郭 (娜 )
. ; “

无井者
,

死亲

不得浴
, ; “

无堂者
,

亲死不得肄 (歹幻
’ ⑧
.

禁止厚葬
,

齐国早有规定
,

据说桓公时曾下

令
: `

棺柳过度者戮其尸
. 扮 ④ 《 王法 》 只不过具体规定了贫富的等差而已

。

在对国家内部和

外部关系上
,

主张少事长
,

贫事贵
,

贱事富
,

乱事治
,

小事大
,

弱事强的封建等级制
.

总的要

求是
: .

明道德
,

伤仁义
,

… …为法制
,

明度量
即 ⑥
.

《 王法 》 提出的道德
、

仁义
、

等级
、

法

制
、

富民等
,

杂揉了先秦法
、

儒
、

道等各学派的观点
,

与 《 管子 》 一书的基本思想类似
。

《 兵令 》 也不是一篇法令
,

所论乃治军之道
。

内容与传世本 《 尉缭子
·

兵令 》 篇大体和

合
.

此文首先谈了军队之作用
: “

兵者凶器逆息 (德 )
,

争者事 之 〔末
,

王 者伐 ) 暴 (乱

而 〕 定仁义也 ,
、

战国所以立威侵敌
,

弱国之所不能发 (废 ) 也
. ,

接着谈了军队建设
: “

兵

者
,

以武为栋
,

以文为口
; 以武为表
,

以文 (为里
; 以武为外〕
,

以文为内
. ’

文武的关系

应紧密结合
: “

兵之用文武也
,

如榔 (响 ) 之应声
,

而 〔影 ) 之随身也
。

`

, ⑥只有明白了这

个道理才能克敌制胜
。

《 兵令 》 还指出
:
领兵之将要有权威

,

士卒应令行禁止
,

出师陈兵要

虚
、

实
、

秘结合
: “

将有威则生
,

失威则死
,

有威则胜
,

毋 (无 ) 威 则 败
。 ”

最 后
, 《 兵

~峨

叫卜

① 以上引文见 《 银位山汉墓竹筒
·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

王兵 》 ·

万
② 《 银雀山汉甚竹简

·

守祛守令等 十三篇
.

王法 》 篇题注
.

③⑥ 引文见 《 银雀山双墓竹简
·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

王 法 》
.

④ 《 韩菲子
.

内储说上 》 。

⑥ 以上引文均见 《 银雀山汉鑫竹简
·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

兵令 》 。

引文 ( ) 中之字原 为缺文
,

现系按 整理小组意

见根据 《 群书治要 , 卷 三七所录 《 尉缭子 》 补
,

口原 为缺文
,

按 《 群书治要 》 应 为
`

雄
’ ,



令》 以较多的文字强调了严明军纪
、

军法的必要性
:

对于军人要
。

仲 (陈 )斧越 (俄 )
,

份
章旗
,

有功必 〔偿〕
,

犯令必死
” 。 “

战而失其将吏
,

及将吏战而死
,

卒独北而环 (还 )
,

其法当尽斩之
。 . ①

以上两部分
,

第一部分属于齐国的法令
,

对于我们了解当时齐国的法制具有重要意义
,

第二部分虽系文书和论著
,

但所论乃治国
、

治军之道
,

其中有对法律作用的总看法
,

也有关

为~ 于适用法令的某些具体阐述
,

对于了解齐国统治者的法律思想也是不可多得的重耍材料
.

三
、

《 十三篇 》 反映的齐国法律制度

油卜

呱

《 十三篇 》 虽然是摘抄件
,

并且出土时已残缺不全
,

但对现有释文并结合史籍有关记载

进行研究
,

仍能窥见齐国法律制度的某些重要方面
.

(一 ) 有关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的规定

封建土地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
。

农业是封建经济的基础
。

其生产状况如何
,

直接

关系国家的实力和统治的稳定
,

在当时也关系战争的胜负
.

《 田法 》 强调了农业的重耍性
:

“

最土地肥院 (晓 ) 而立邑建城
,

以城再 (称 ) … …三相再 (称 )
,

可以战
. ”

所谓
“

三相

称
” ,

整理小组据 《 尉缭子
·

兵谈 》 认为应是
“

以城称地
,

以地称人
,

以 人 称 粟
” 。 《 JJf

法 》 还指出
: “

·

一示民明 (萌 ) 毋解 (懈 ) 怠
.

如此
,

则外无诸侯之患
,

内无 〔饥〕口之

忧
,

出可以御滴 (敌 )
,

入可 … …
”

简文残缺较多
,

但仍可看出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
。

从 《 田法 》 规定看
,

齐实行授田制
: .

州乡以地受 (授 ) 田于野
,

百人为区
,

千人为或

(域 )
。 ’

具体办法是
: “

·

“ 一口巧 (考 ) 参以为岁均计
,

二岁而均计定
,

三岁 而 一 更 赋

田
,

十岁而民毕易田
,

令皆受地美亚 (恶 ) 口均之数也
. ,

授田之制 古 已 有 之
,

《 周礼
·

遂人 》 和 《 汉书
·

食货志 》 等均有记载
.

授田与爱田是结合的
.

所谓爱田
,

即换田
、

易田
.

《 公羊傅 》 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 “

司空仅别田之高下
,

善恶分为三品
:
上田
,

一岁一垦
.

中

田
,

二岁一垦
。

下田
,

三岁一垦
。

肥饶不得独乐
,

晓确不得独苦
,

故三年一换土易居
,

财均

力平
。 ”

何休所描写的与 《 田法 》 规定基本相合
,

但 《 田法 》 只规定
“

易田
”

而没规定
`

易

居
” ,

说明齐国农民的居住地方已相对固定
.

这种制度在商软变法后的秦国首先 发 生 了 变

化
, 《 汉书

·

地理志 》 注引孟康日
“ “

三年换土易居
,

古制也
.

末世浸废
.

商鞍相秦
,

复立

爱田
, _

上田不移
,

中田一移
,

下田再移
.

爱自在其田
,

不复易也
。 ’

这就是说
,

农 民 受 日

后
,

不再定期与其他户换土易居
,

只在各 自的土地上休耕轮作
.

从上述记载和规 定 可 以 看

出
,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曾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
:
授田
,

三年换土易居
,
授田
,

三岁而更赋

田
,

十年而民毕易田
,

不再移居
;
授田
,

不再与他户换土
,

也不再易居
,

自爱其处
.

这一过

程反映了封建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发展的不同阶段
。

很清楚
,

当授予农民的田宅
,

不再与他

家换土易居时
,

所有权事实上已归农民
。 《 田法 》 所反映的土地制度

,

从私有制的发展进程

看
,

较三年一换土易居向前跨进了一步
,

但比商鞍在秦国实行的
`

自爱其处
, ,

则较落后
.

这种状况反映了战国各国社会改革发展的不平衡
。

《 田法 》 认为
,

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人口与整个人口的比例
,

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和粮

食储存多少
,

关系国家的兴亡
: “

什八人作者王
,

什七人作者朝 (霸 )
,

什五人作者存
,

什

四人作者亡
。

一人而田大亩廿 ( 四者王
,

一人而 ) 田十九亩者朝 (霸 )
,

〔一人而田十 ) 四

亩者存
,

一人而九亩者亡
.

王者一岁作而三岁食之
,

翁者一岁作而二岁食 〔之
.

存者一岁作

O 以上 , l文均见 t 祖恤山汉双竹阅
.

守诀守令等
·

1
·

三挤
·

兵令 ,
。



口口口食〕 之
,

亡者一岁作十二月食之二 这样国家就要求农民努力生产
,

只有老幼有所例

外
. 《 田法 》 : “

口口口以上
,

年十三岁以下
,

皆食于上
.

年六十以上与十六以至十四
,

皆

为半作
. ”

所谓
“

食于上
” ,

整理小组注
: “

似指不负担赋税摇役而言
” ① 所谓

“

半作
” ,

当指从事部分劳动
,

当然斌税摇役也相应减少
.

`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
” . ② 《 田法 》 强制受田农民向国家缴纳赋税

: “

赋
,

除

食不入于上
,

皆拒 (藏 ) 于民也
.

卒岁田少入五十斗者
,

口之
.

卒岁少入百 斗 者
,

罚 为 公

人一岁
.

卒岁少入二百斗者
,

罚为公人二岁
.

出之之岁 〔口口口口〕 口者
,

以为公人终身
.

卒岁少入三百斗者
,

黔刑以为 公 人
. ,

所 谓
`

公人
, ,

是指
“

为公家服役之人
, , ⑧ 也就

是刑徒
.

从规定看
,

少缴田赋者
,

按 数 量 多少
,

分别罚为有期刑
,

无期刑
,

或罚以徒刑又

施以魏刺
.

这种制度与商鞍规定之
`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
,

举以为收擎
臼

大体相 同
.

由此 可

知
,

战国不只一个国家以刑罚手段强迫农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并按规定缴纳赋税
.

(二 ) 关于手工业管理的规定
《 十三篇 》 与云梦秦简不同

,

没有专门手工业生产的法律
,

但在 《 库法 》 中却有关于手工

业生产方面的规定
: “

长铁话十六尺大半尺者居四之一
,

短铁话十四尺半者居十… …
” `

长

斧
、

连捶
、

长椎
、

仿 (柄 ) 七尺
.

椎首大十四寸
, ,

长尺半
.

连椎长八寸
,

其搽 (系 ) 尺
,

挺长七尺
,

大十二寸
. , 《 说文 》 : “ 话

,

雷属
. , 《 墨子

·

备城门 》 : ` 城上之备
“

一连

挺 (挺 )
、

长斧
、

长椎
. ’ 《 通典

·

卷一五二 》 : “ 连挺如打禾连枷状
,

打女墙 外 城 上 敌

人
. ”

整理小小组注
: `

连挺用以捶击敌人
,

故亦名连捶
. ’ ④ 由此可见
,

铁话
、

长斧
、

连

捶
、

长椎等均为守城之具
,

属军队的武器
。 《 库法 》 规定各种武器之尺寸

、

规格
,

是手工业

生产器物之标准化
.

秦 《 工律 》 也有类似的规定
: “

为器同物者
,

其大小
、

短 长
、

广 亦 必

等
’ ⑥这都是为使生产的器物有一定的规格

、

尺寸
,

以便于生产协作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也

便于交付使用后配件和修理
.

《 库法 》 还规定
: “

… …三口田艾 (刘 ) 诸器
,

非甲戟矢弩及兵弊韦枉 (鞍) 之事
,

及

它物唯 (虽 ) 非守御之具也
,

然而库之所为也
,

必… …
,

此条规定说明
,

《 库法 》 除有关兵

器保管和生产的规定
,

也有关于农具和其他器物保管和生产的条文
.

齐国 《 库法 》 有手工业生产的条文
,

是由于战国一些国家的库及其主管官员
,

既负责物

资保管
,

还负责某些器物制造
.

这已为战国三晋的一些铜器
、

兵器的铭 文 所 证 实
: `

十一

年
,

库尚 夫 肖不芬
,

翼氏大愉 (令 ) 所 为
,

空 (容 ) 二斗
. ’ ⑧ “

十八年
,

缘 (家 ) 子戟

(韩 ) 增
,

邦尚夫汤
,

冶邻歌 (造 ) 戈
. , ⑦ 据裘锡圭同志介绍

: “

在新郑韩故城发现的大

批韩国兵器铭文的未发表部分中
,

也 数 见
`

库 音 夫
、 `

邦库尚夫
, 、 `

大 (太 ) 官上库尚

夫
’ 、 `

大 (太 ) 官下库音夫
’

等官名
” ⑧
.

库及其主管官员监造某些器物
,

战国一些国家

如此
,

秦代和汉代前期也如此
.

近年从江西遂川发现的一把秦戈铭 文 为
: “

廿年
,

临汾守潭
.

州氏

洲介

①⑧④ ` 银雀山汉书竹简
.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

田扮 》 注
。

② t 马克 思思格斯选集 》 第 3 卷
,

第22 页
。

⑥ 《 睡虎地秦右竹简
.

秦律十八种
.

工律 》 。

⑥ 《 三代金吉文存 》 三
,

四三上
。

⑦ 湖南省博物馆藏戈
.

转引自裘 . 圭
, 《 畜夫初探 》 , 载 《 云梦秦简研究 》 。

⑧ 《 音夫初探 》 , 暇 《 云梦秦简研究 》 , 中华书局 19 8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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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惊工驮造
., ① 10 7了年

,

在安徽阜阳汉文帝时汝阴侯墓出土的一些漆器铭文有
: ·

女 }Jr 侠

木筒禽
,

元年
,

女阴库己
,

工延造
. ’ `

女阴侯杯
,

容一升半
,

六 年
,

库 己
,

工 年 造
. ’

`

女险侯孟
,

容一斗五升
,

七年
,

库襄
,

工延造
. , ② 以上铭文中之

`

库
即 ,

均指某库机构

或库的负贵人
.

齐之 《 库法 》 对各种器物的标准作如此具体的规定
,

反映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水平
,

也

为~ 说明了统治者对手工产品工艺和规格的重视
·

史学界多数同志认为
,

《 周礼 》 之 《 考工记 》

为战国齐国人撰写的手工制造方面的官书
.

③其中有多种手工产品制造工艺和规格方面的内

容
.

此书是齐国和三晋诸国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
,

在当时曾广为流传
,

影响很大
.

齐 《 库

法 》 和秦 《 工律 》 将其中某些内容制定成法律
,

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推行
.

齐 《 库法 》 和秦

《 工律 》 有关手工业生产的规定
,

是目前所见到的我国古代最早的手工业生产的法律
.

(三 ) 关于商业管理的规定
《 十三篇 》 中之市法是关于商业方面的法律

.

秦简中之 《 金布律 》 、 《 关市律 》 虽然也

有商业管理的规定
,

但 《 金布律 》 主要涉及货币
、

财物
; 《 关市律 》 则是关

、

市兼有
,

且仅

存一条
. 《 十三篇 》 之 《 市法 》 , 原简也很残缺

,

不过毕竟提供了比较多的关于商业方面的

原始法律资料
.

《 市法 》 规定了市在城邑中的位置和规模
: “

… …吏者具
,

乃为市之广陕 (狭 ) 小大之

度
,

令必再 (称 ) 邑
,

便利其入出之门
,

百化 (货 ) 财物利之
.

市必居邑之中
” . “

国市之

法
:

外营方四百步
,

内宫再 (称 ) 之
. ,

这两条简文是要求市之大小应和所在的城邑相当
,

位置应居城邑之中
,

规模是
“

外营方四百步
” .

商贾在市内要列行划地经营
: “ … … 市二分

侧卜 也
.

为肆邪 (叙 ) 分别疏数… …
” . `

市化 (货 ) 口贵者
,

受 (授 ) 肆毋过… …毋过七尺
.

下

化 (货 ) 贱者
,

受 (授 ) 肆毋过十尺
.

此肆邪 (叙 ) 列之数也
. ” 《 周 礼

·

司 市 》 郑 注
:

·

叙
,

肆行列也
. ”

此规定不仅要求商贾在市内分列经营
,

而且还规定占地大小与所卖货物

的贵贱
、

多少相联系
.

市设有音夫和吏
. 《 市法 》 : “ 欲利市

,

吏必力事焉
. ” .

市尚夫不能独利市
,

邑音夫

… … ”

音夫一职在战国
、

奏汉史籍及新发掘的简腆中多见
,

裘锡圭同志在其 《 音夫初探 》 一

文中作了详细考证
.

此处之市音夫应是指市的主要负责人
,

吏则是市音夫的属吏
.

简文还提

到
“

邑音夫
” ,

应是指市所在地的行政长官
。

从简文看
,

邑尚夫对市的管理也负 有 一 定 职

责
.

设职管市
, 《 周礼 》 已有记载
: “

司市
,

掌市之治教政刑
,

量度禁令
,

以次叙分地而经

市
,

以陈肆辨物而平市
,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

以商贾阜货而行布
,

以量度成贾而征读
,

以

质剂结信而止颂
,

以贾民禁伪而除诈
,

以刑罚禁越而去盗
,

以泉府同货而敛赊
. ” ⑥这就是

说
,

司市的职责是全面的
,

既管理场地划分
,

又管理行政教化
;
既管理物价 平 抑

、

货 物 伪

劣
,

又管理合同债务和市场治安
.

《 周礼 》 所记至少可以反映战国时的情况
. 《 市法 》 中市

音夫的职责应与 《 周礼 》 之司市类似
.

市尚夫之设
,

反映了齐国商业的发展和统治者对商业

之重视
.

琢
_

- 面
一

飞丽了而而辱示…i丽第 65 页
·

O 《 卒困双古堆西 汉汝阳侠若发橱简报 》 t 文物 , 10 7 8年策 8期
。

⑧ 见
,

郭 沫若
《 < 考工记 》 的年代与国别 》 , 《 沫若文集 》 第 16 卷

.

陈直
: 《 古箱述 闻 》 , 《 文史 》 第 3 辑

.

闻人

军 : 《 《 考工记
》 成书年代新考 》 , 《 文史 》 第 23 物

。

④ 暇 《 云梦秦简研究 》 , 中华书局 19 81 年版
。

。 《 月礼
,

司市 ,



齐国重视商业还表明在 《 市法 》 对市的作用的肯定
:`

市者
,

百化 (货) 之威
,

用之量

也
.

中国能 (利〕 市者强
,

小国能利市者安
.

市利则化 (货 ) 行
,

化 (货 ) 行则民口
,

(民

口〕 则诸侯财物至
,

诸侯财物至则小国富
,

小国富则中国
·

一
”

威
,

整理小组注
: “

疑当读

为
`

限
, , `

百货之限
’ ,

犹言
`

百货之渊
, . ”

① 简末
“

中国
”

以下之缺文应为
“

强
”

之类

的词
.

意思是
: “

诸侯财物至则小国富
,

小国富则中国强
.

如此将市的繁荣
、

商业的发展程

度与国家的强弱
、

安危联系起来认识
,

无论在先秦的法律中或诸子的论著中都是仅见的
.

春
一

峨
秋战国时
,

儒家轻商
,

道家和法家也不重视
,

但从齐国的 《 市法 》 看
,

在实践中他们的思想

影响并不是很大的
.

所以
,

战国关东诸国以及秦的某些城市
,

商业有了快速发展
。

商业城市

兴起
,

人 口大量增加
.

齐国的临淄 (今山东临淄北 )
、

即墨 (今山东平 度 县 东 南 )
、

安阳

(今山东曹县东 ) 和薛 (今山东滕县东南 ) 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

临描城达七 万 户
.

市 内
“

车馨击
,

人肩摩
,

连枉成帷
,

举袂成幕
,

挥汗成雨
” ; “

其民无不吹竿鼓瑟
,

击筑弹琴
,

斗

鸡走犬
,

六博蹋鞠者
” ②
.

当时出现了不少有名的大商人
,

如
:

范截
、

端木 赐
、

琦 顿
、

郭

纵
、

吕不韦和寡妇清等
,

其中有些人还参与政治
,

成为政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

在中国封建社

会发展史上
,

并非一开始就实行抑商政策
.

抑商
、

商人地位低下
,

是与封建专制主义和皇权

统治发展相联系的
.

(四 ) 关于军事方面的规定

战国时期
,

战争频繁
,

各国无不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
,

努力发展军事实力
.

因此
,

如

何以法律手段加强军事建设
、

保卫战争胜利
,

就成了各国立法和司法方面的重要任务
. 《 十

三篇 》 不少部分涉及军事法律
,
.

《 守法 》 则是最集中的一篇
. 《 守法 》 简文也较残缺

,

但内

容可与 《 墨子 》 之 《 备城门 》 、 《 号令 》 等篇的一些段落相印证
.

州级
《 守法 》 首先指出

,

如要想以大国的姿态
,

立于诸国之林
,

必须注意军事建设
: “

战国

者
,

外情 (修 ) 城郭
,

内惰 (修 ) 甲戟矢弩
. ”

此处所说之战国
,

是指当时国力强盛
,

能征

善战的大国
.

城郭有一定规格
: “

万乘之国
,

国方 (十 ) 七 里
,

城 方 九 〔里
,

城高〕九 仁

(初 )
,

池口百步
.

国城郭
”

·

… 〔郭〕 方十五里
,

城方五里
,

城高七 仁 (初 )
,

池 广八 十

步
. ”

法律规定城郭大小
,

城墙高低
,

护城河之宽窄
,

既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
,

也表明了按

其重要程度设防的规格
.

城上按规定修筑工事
:

一

“

五十步而一楼
,

楼 间 为口口… …口二百

而一 出楼
,

三百步而一进行楼
. ”

整理小组注
: “

出楼盖因其楼突出于城谍之外而得名
” ;

“

疑简文之
`

进行楼
,

与
`

行楼
’

(
`

行楼
,

见 《 墨子
·

备城门 》 ) 为同类物
. ” ① 从简文

看
,

出楼和进行楼均是为更有效地防守敌人而设
: “

… …口二百步为一隔
,

必 当出楼之下
,

善为之口而守之
,

以射道 (敌 ) 远卒及后行者
” ; “

进行楼以远视城下及城外也
” .

城上守

卫人员按规定配备武器
: “

剑戟固人备其所
.

弩二人共一
,

非迪 (敌 ) 人傅城及在城下
,

卒

不得服弩
,

弩恒在将吏之所
. ”

弩
,

在当时属于先进武器
,

所以使用要严加控制
,

通常放在

将吏之所
,

只有在敌人兵临城下时
,

才允许士卒使用
,

并且是二人共一 除了武器
,

城上还

要准备大瓦及石头
、

毁瓦
、

倚
、

摸蔡和盛水之器具等
,

以在敌攻城时居高临下杀伤敌人和防

止敌人火攻
. _

事
从 《 守法 》 规定看

,

当时守城是实行军民总体战
.

这样
,

军事法律效力所及
,

包括军人
,

① 《 恨位 山汉落竹简
.

守法守令等十三箱
,

② 《 战国策
,

齐策一 》 。

。 《 银雀 山汉落竹筒
.

守法守令等十三招
.

市法
, 注
.

守法
》 注

。



声、

侧卜

珠

也包括百姓
.《 守法 》 规定

:` ~

一者万人
,

老不事 者 五千 人
,

婴 儿 五千 人
,

女 子 负

婴 ”
· ·

… 战时这样将老幼妇女组织起来
,

与 《 商君书
·

兵守 》 所载之制度类似
.

《 守法 》 还

规定
,

在守城时
,

无论官私房屋或器具
,

均得征用
: `

诸官府室屋壮 (墙 ) 垣及家人室屋器

戒 (械 ) 可以给守城者尽用之
,

不听令者斩
. ”

当敌发起进 攻
,

城 内实 行 戒 严
:

〔敌 〕 人在城下
,

城中行者皆止
, ,

不仅如此
, “

杀鸡狗毋令有声
” .

这一规定与 《 墨子
·

号令 》 所记相似
: “

卒有惊事
,

中军疾击鼓者三
,

城上道路
,

里中街巷
,

皆无 得 行
,

行 者

斩
. ”

看来
,

战国时已实行战地戒严了
.

对于军事犯罪的惩罚是严厉的
. 《 守法 》 : `

百人以下之吏及与口及伍人下城从… …不

操其旗章
,

从人非其故数也
,

千人之将以下止之毋令得行
,

行者吏与口口当尽斩之
. ”

此段简

文
,

不易理解
, 《 墨子

·

备城门 》 有一段类似的记载
: .

从人百人以上
,

持出不操填章
,

从

人非其故人
,

乃 (及 ) 其填章也
,

千人之将以上
,

止之勿令得行
,

行及吏卒从之
,

皆斩
. ”

孙

治让谓
“

持
”

当为将
, “

填
”

当为旗①
.

将二者相参照
,

可 以看出意思是
,

在战斗中
,

吏及

伍人出入要有旗章标志
,

随从的人必须是原来的人
,

否则禁止通行
,

如敢于违令通行者
,

一律

处斩
. 《 守法 》 还规定
: “

一

廿步一屏 (屏 )
、

离城毋过五十步
.

下之屏 (麻 ) 者必衔枚
,

二人俱

斩
. ” 《 广雅

·

释宫 》 : “

屏
,

厕也
. ” “

之屏
” ,

上厕所
.

整理小组注
:

此段简文
`

二人

俱斩
”

前疑脱
“

不听令者
”

或
“

不从令者
”

四字
。

② 这是说
,

二十步要修一个厕所
,

离城不过

五十步
.

上厕所者
,

需二人同行
,

并且 口衔枚
,

不得说话
,

不从令者二人皆斩
,

守城人员不

得擅离岗位
,

否则本人和家属均要处以重刑
: .

去其署者斩
,

父母妻子罪… …
”

(五 ) 关于刑罚制度

从上述农业
、

手工业
、

商业和军事等方面的规定可以看出
,

银雀山汉简所载齐国法律一

如云梦秦简所载秦律
,

有的条文中注明了刑罚手段
,

也有的只规定必须做什么和 禁 止 做 什

么
,

而没规定刑罚手段
.

但是
,

无论是秦国的法律还是齐国的法律
,

毫无疑问都是以刑罚为

后盾强制推行的
.

纵观 《 十三篇 》 的内容
,

所涉及的刑罚主要有以下几种
:

第一
、

死刑

《 十三篇 》 中的死刑只有斩刑一种
:

《 守法 》 : “

去其署者斩
,

父母妻子罪… …
” `

不操其旗章
,

从人非其 故 数 也
,

千人

之将以下
,

止之毋令得行
,

行者吏与口口当尽斩之
” . “

诸官府屋室墙垣及家人室屋器械可

以给城守者尽用之
,

不听令者斩
. ”

《 兵令 》 : “

战而失其将吏
,

及将吏战而死
,

卒独北而还
,

其法当尽斩之
.

将吏将其卒

北
,

斩其将… …
” “

大将死
,

口口五百以上不能死敌者皆当斩
,

及大将左右近卒在口口者皆

当斩
. ”

关于斩刑的记载
,

见于 《 周礼
·

秩官
·

掌戮 》 : “ 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
. ’

郑玄注
:

“

斩以斧袱若今要 (腰 ) 斩也
. ”

由此可知
,

战国秦汉的斩刑多为断腰
.

齐国的死刑除斩之

外
,

见于史籍的还有烹⑧
、

车裂④
、

箭国 和戮尸⑥ 等
.

第二
、

肉刑
` 十三篇 , 中肉刑仅出现一次并且是与徒刑结合使用的

.

① 《 皿子
.

备城门 》 注
。

② 《 银雀山汉简
.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

守法 》 注
.

③ 《 史 记
.

田效仲完世家 ,

④ 《 史记
·

苏秦传 》

⑤ 《 战国策
.

齐策 》

⑥ 《 韩非子
·

内储说上
》



《 田法 》 :“

卒岁少入三百斗者
,

漱刑以为公人
. ”

鲸刑是肉刑之一种
,

又称墨刑
。

最早

的记载见于 《 尚书
·

伊训 》 : . 臣下不匡
,

其刑墨
。 即

金文称为
`

线握
分 ①
.

在几种肉刑中
,

致

刑轻于荆刑
.

见于史籍的齐国的肉刑还有别刑
。

春秋末
,

晏子曾当齐王之面说齐国
“

国之诸市
,

属残踊贵
” ,

形容齐国处别刑之多
。 《 七国考

·

田齐刑法 》 引 《 韩子注 》 : “ 齐 nJl 罪人使守

门也
。 ’

由 《 十三篇 》 中适用嫁刑和史籍中关于处 nJl 刑的记载
,

可知齐国也适用其他种肉刑
.

第三
、

劳役刑

所谓劳役刑
,

即因犯罪被罚作劳役的邢罚
. 《 十三篇 》 中之劳役刑有罚作

`

公人
,

和罚

作戍役两种
.

《 李法 》 : . … … 为公人三日
,

李主法
,

罚为公人一… …
’ 《 田法 》 : `

卒岁少入五十

斗者
,

口之
,

卒岁少入
,

百斗者
,

罚为公人一岁
、

卒岁少入二百 斗 者
,

罚为 公 人 二 岁
.

出

之之岁 〔口口口口〕口者
,

以为公人终身
.

卒岁少入三百斗者
,

舫刑以为公人
. ” `

出之之

城
,

疑指刑满归家之岁
. ”

由此可知
,

罚作公人就是一种徒邢
.

这里规定有有期刑
,

也有无

期刑
,

还有徒刑附加以默刺
.

上述 《 李法 》 有
.

… … 为公人三 日
” ,

因缺文太多
,

难以作出

恰当分析
,

可能是齐法规定之劳役刑的最短期限
。

罚作戍役
,

见于 《 兵令 》 : “ 后将吏至大将之所一 日
,

口口口… …吏戍一岁
。 ”

此段简文

残缺
,

按 《 尉缭子
·

兵令 》 篇
,

其意为
:

卒比将吏至大将所在地迟到一天
,

卒要受惩罚
,

吏

罚作戍役一岁
. 《 尉缭子

·

兵令 》 篇还有
: “

前吏弃卒而北
,

后吏能斩之而夺其卒者赏
,

无

军功者戍三岁
. ” 《 十三篇 》 之 《 兵令 》 也多处出现

“

口口口口三岁
” , `

口三岁
”

和
“

戍

三岁
”

等
.

可见罚作戍役在齐法中还是比较多的
.

此种刑罚也见于秦律
: `

不 当察军中而察

者
, ”

一非吏也
,

戍三岁
. ” “

军人卖察察所及过县
,

资戍二岁
;
同车食

、

屯 长
、

仆 射 不

告
,

戍一岁
. ” ② 战国至秦汉

,

戍役为国家规定之力役的一种
,

一般成丁均有义务承担
,

但

上述所引齐法和秦律中的戍一岁
、

谈三岁
、

资戍一岁
、

资戍二岁
,

则是作为对犯罪的惩罚手

段
,

因之属于刑罚
.

《 十三篇 》 的一些规定表明
,

齐在适用刑罚时
,

对重罪也适用连坐
. 《 守法 》 : ` 去其

署者身斩
,

父母妻子罪
“

…
` ”

一有法
,

父母妻子与其身同罪二 这再次说明
,

中国古代

连坐制度早已有之
,

并非始自商秧变法
,

商君所为
,

只不过扩大了连坐范围而已
.

一人

洲扮

战国是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化时期
.

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重要制度都渊源或确立于战国
.

`

然春秋以前之制度
,

有 《 经 》 《 传 》 可稽
,

秦汉以下之故事
,

有 《 史 》 《 志 》 可考
`

惟七

雄云扰
,

策士纵横
,

中间一二百年
,

典章制作
,

实荡然不可复征
. ’ ⑧ 明人董 说 的 《

一

七国

考 》
,

虽
`

参考诸书
,

排比钩贯
” ④
,

对战国制度的研究下了一番工夫
,

不过关于战国的法

律制度
,

无论是从中国通史角度
,

还是从中国法律史角度
,

迄今都是有待加强的环节
.

云梦

秦简关于秦律的记载
,

银雀汉简关于齐国法律的记载
,

尽管仅仅是这两个国家法律的局部
、

甚至是很小的部分
,

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前所未见的原始法律资料
,

填补了这段法律史料

的空白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银雀山汉简和云梦秦简的发现
,

揭开了笼罩在战国法律史上惟幕 派
的一角
,

使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法律制度的丰富内容
,

从而必将有力地推动战国法律史的研究
.

① 《 映西 省歧 山县茸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 》 《 文物 》 1 9 7 6年第 5期
.

② 《 睡虎地秦墓竹简
·

秦律杂抄 ),

③④ 《 四库全 书总目提 要 》 卷八 一
。


